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追溯确认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广东美联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联新材”或“公司”）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关于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追

溯确认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追溯确认担保暨关联交易概述 

1、原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 日召

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

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营口营新化工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营新科技”，现为公司参股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提供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3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为其控

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8）。上

述事项已经公司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9 年 8 月 27 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分行（以下简称

“ 营 口 建 行 ”） 签 订 了 《 本 金 最 高 额 保 证 合 同 》（ 合 同 编 号 ：

HTC210680000ZGDB201900025），约定公司为营新科技自 2019 年 08 月 20 日至

2020 年 08 月 20 日期间在营口建行办理的发放人民币/外币贷款/承兑商业汇票/

开立信用证授信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3,2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

按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营新科技在

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截止 2023 年 7 月 31 日，公司为



该笔贷款担保余额为 13,250 万元。 

2、追溯确认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 

2019 年 11 月，营新科技注册资本由 15,000.00 万元人民币增加至 21,60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基于自身资金及战略布局安排，未参与本次增资，导致公司持

有营新科技的股权比例稀释，至此营新科技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为公

司参股公司。截止目前，公司持有营新科技 36.5%股权，公司董事黄伟汕先生和

段文勇先生担任其董事。 

综上，前述为营新科技提供的担保因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而被动构成公司

对外关联担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公司拟就前述对外关联担保事项履行追溯确认审议程序。 

3、反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 

为降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风险，更好地保障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营新

科技拟为公司因上述担保事宜承担的担保责任（包括本金及其利息、违约金、赔

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下同），向公司提供同等金额的反担保（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营新科技部分股东营口盛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海投资”）和

营口至同化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至同化工”）拟按各自出资比例

为公司因上述担保事宜承担的担保责任，向公司提供反担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关联关系说明 

营新科技系公司董事黄伟汕先生和段文勇先生担任董事的企业；盛海投资系

公司控股子公司营创三征（营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营创三征”）持

股 10%以上股东；至同化工系公司控股子公司营创三征间接持股 10%以上自然

人股东刘至寻控制的企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营新科技、盛海投资

和至同化工系公司关联法人，公司本次追溯确认为营新科技提供担保及营新科技、

盛海投资和至同化工向公司提供反担保相关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5、审议情况及其他说明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4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追溯确认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董事会会议关联董事



黄伟汕和段文勇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相关事项进

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按照《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作出决议。 

上述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

将回避表决。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方的基本情况 

1、营口营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800MA0TUPQ43H 

住所：辽宁省营口市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新联大街东 1 号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伟汕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包括许可项目：第二、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

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生产，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基础化学原料

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

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营新科技 36.5 %股权，盛海投资持有营新科

技 22.63%股权，营口至同化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营新科技 14.03%股权，

山东未名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有营新科技 26.84%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营新科技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600,239,708.11 元，负债总额为 277,509,313.92 元，净资产为 322,730,394.19 元；

2022 年度营新科技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321,764,650.38 元，净利润为



28,082,117.43 元。 

截止 2023 年 3 月 31 日，营新科技的资产总额为 600,008,691.21 元，负债总

额为 278,719,866.36 元，净资产为 321,288,824.85 元；2023 年 1 至 3 月营新科技

的营业收入为 77,649,877.41 元，净利润为 4,197,522.70 元。（注：最近一期主要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营口盛海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800MA0P5MFH15 

住所：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市西市区新建大街 80 号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刘至寻 

注册资本：5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非证劵类股权投资；化工项目、环保项目、能源项目、建筑项目

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经济贸易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刘至寻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刘至寻持有该公司 99%股权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主要财务数据：2022 年营业收入为 0 元，净利润为 87,831,454.54 元；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总资产为 490,374,963.51 元，净资产为 490,864,655.21 元。 

3、营口至同化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800MA0XKA1T7X  

住所：辽宁省营口市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新联大街东 1 号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营口佳兴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209.61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研究、开发、利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刘至寻 

主要合伙人及出资情况：营口道和石油化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比例

为 44.26776%；刘至杰出资比例为 13.18412%。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主要财务数据：2022 年营业收入为 0 元，净利润为-241.70 元；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总资产为 42,122,055.14 元，净资产为 42,122,055.74 元。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协议 

合同编号：HTC210680000ZGDB201900025 

保证人（甲方）：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分行 

鉴于乙方为营口营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债务人”）连续办理的发放

人民币/外币贷款、承兑商业汇票、开立信用证授信业务而将要（及/或已经)与

债务人在 2019 年 8 月 20 日至 2020 年 8月 20 日期间（下称“主合同签订期间”)

签订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外汇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合同、

出具保函协议及/或其他法律性文件（在主合同签订期间签订的上述合同、协议

及/或其他法律性文件下称“主合同”）。 

甲方愿意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章，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执行。 

第一条保证范围 

一、本保证的担保范围为： 

1、主合同项下不超过（币种）人民币（金额大写）贰亿叁任贰佰万元整的

本金余额； 

2、利息（含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

项（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

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乙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

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第二条保证方式 

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第三条 保证期间 

一、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乙方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

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二）反担保协议 

甲方：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证人”） 

乙方：营口营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营新科技”） 

丙方 1：营口盛海投资有限公司 

丙方 2：营口至同化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上甲方、乙方、丙方 1-2 合称为“各方”，乙方和丙方 1-2 合称为“反

担保方”，单独称为“一方”。） 

第一条  反担保的范围 

1.1  保证人于 2019年 8月 27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分行（以

下简称“营口建行”）签订了《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HTC210680000ZGDB201900025），约定保证人为营新科技自 2019 年 08 月 20 日至

2020年 08 月 20日期间在营口建行办理的发放人民币/外币贷款/承兑商业汇票/

开立信用证授信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3,2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

按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营新科技在

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截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保证人

在前述《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为 13,250 万元。 

1.2  乙方同意为保证人因 1.1 条所述担保事宜承担的担保责任（包括本金

及其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下同），向保证人提供同等金

额的反担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营新科技其他股东丙方 1-2 同意按各自对营

新科技的出资比例为保证人因 1.1 条所述担保事宜承担的担保责任，向保证人提

供反担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3  如营新科技未能履行其在第 1.1 条约定期间与营口建行签订的相关授

信贷款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保证人因此而承担保证责任的，则反担保方向保证



人足额偿付其承担的保证责任，前述保证责任包括保证人为实现追偿权而支出的

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评估费、执行费、拍卖费、

公告费等。 

第二条  反担保保证的方式 

2.2  本合同的反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第三条  反担保期间 

本合同项下的反担保期间为保证人因营新科技未履行第 1.1 条约定的债务

而向营口建行实际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两年。 

第七条  违约责任 

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约定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违

约责任，并赔偿由此给其他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十条  其他 

10.4 本合同自各方签字且加盖公章并经甲方有权机构审批通过之日起生效。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担保事项 

1、担保方：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营口营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3、担保措施：公司拟继续履行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与营口建行签署的《本

金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营新科技自 2019 年 08月 20 日至 2020 年 08 月 20 日期

间向营口建行申请的授信业务贷款余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反担保事项 

1、被反担保方：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关联反担保方：营口营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营口盛海投资有限公司、

营口至同化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反担保措施：营新科技拟为公司因上述担保事宜承担的担保责任，向公

司提供同等金额的反担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营新科技部分股东盛海投资和

至同化工拟按各自出资比例为公司因上述担保事宜承担的担保责任，向公司提供

反担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82,595 万元，实

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48,611.08 万元，实际担保余额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净资

产的 30.24%。 

本次担保获得批准（追溯确认）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额度总

金额仍为 82,595 万元，占公司 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1.38%，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 27.46%；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

保总余额为 13,688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8.52% (以上净资产

指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债权发生逾期，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

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情况。 

六、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本次公司追溯确认对外关联担保系因公司持有营新科技的股权比例稀释导

致合并报表范围变更而被动构成的，实质上未新增对外担保额度。公司为参股公

司营新科技提供担保，是公司作为该参股公司股东正常履行职责，有利于促进参

股公司日常业务运作及发展。同时，为降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风险，营新科技

及其部分股东拟向公司提供反担保，本次担保的财务风险在可控范围内。本次担

保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3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营新科技累计已发生的各类

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1,423.95 万元。其中，1,095 万元系公司 2023 年为其新增

担保的额度，其余系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前述关联交易均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2023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盛海投资和至同化工未发生过

关联交易。 

八、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追溯确认对外关联担保系因公司持有营新科技的股权比例稀释导

致合并报表范围变更而被动构成的，实质上未新增对外担保额度。公司为参股公



司依据其必要的资金需求提供担保，有利于促进其主营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有

利于被担保方提高资金周转效率，进而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目前营新科

技经营正常，发展前景及资信状况良好，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同时，为降低公

司对外提供担保的风险，营新科技及其部分股东拟向公司提供反担保。综上，本

次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同意追溯确认公司为营新科技自 2019 年 08月 20日至 2020 年 08 月

20 日期间在营口建行办理的授信业务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意营新科

技为公司因上述担保事宜承担的担保责任（包括本金及其利息、违约金、赔偿金

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下同），向公司提供同等金额的反担保（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同意营新科技其他股东营口盛海投资有限公司和营口至同化工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按各自出资比例为公司因上述担保事宜承担的担保责任，向公司提供反

担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提交的《关于追溯确认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进行了审慎核查，对本次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了事前认可，并同意

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公司追溯确认对外关联担保系因公司持有营新科技的股权比例稀释导

致合并报表范围变更而被动构成的，实质上未新增对外担保额度。公司为参股公

司依据其必要的资金需求提供担保，有利于促进其主营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有

利于被担保方提高资金周转效率，进而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目前营新科

技经营正常，发展前景及资信状况良好，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同时，为降低公

司对外提供担保的风险，营新科技及其部分股东拟向公司提供反担保。综上，本

次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董事

会在审议表决上述事项时，程序合法、合规。我们一致同意通过《关于追溯确认

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保荐机构结论意见  

经核查，华林证券认为：  

上述美联新材追溯确认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相

关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

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本次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

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保荐机构对美联新材追溯确认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追

溯确认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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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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